


平环函（服务）〔2026〕1号
关于东南邑上和坊项目环境影响
报告表的批复

华夏江鸿(大同)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：
[bookmark: _GoBack]你公司报送的《东南邑上和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报批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结合大同市生态环境评估中心出具的《关于<东南邑上和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>的技术评估报告》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该项目位于大同市平城区古城街道大同古城东史宅街西侧、柴家园街北侧。项目分为B1-B4地块分期建设，项目总投资40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266.4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比0.67%，占地面积87亩。建设41套住宅，总建筑面积15180.81m2，全部为一层建筑，停车场建筑面积为7346.85m2，一层建筑，共设车位89个，包括主体工程、辅助工程、公用工程、绿化及硬化工程和环保工程。依据技术评估报告，项目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后，项目实施对区域环境影响可接受。我局原则同意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相关要求。
二、对照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。
施工期严格落实大气、水、固废、噪声等污染防治措施。严格按照“六个百分百”的要求进行施工，合理安排工期，工地食堂使用清洁能源，油烟排放执行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18483-2001）排放标准。设置临时沉淀池，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循环使用；设置临时隔油池、化粪池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采用低噪设备并定期保养，降低噪声污染，严格执行《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25）。生活建筑垃圾执行《大同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等规定并妥善处置。对项目所占区域裸露地面及物料堆放区进行苫盖、加强洒水抑尘、硬化和绿化，防止土地沙化。
（二）强化运营期的环境保护措施。
1.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加强绿化养护、路面清扫保洁；减少汽车尾气排放、车库安装排风系统；餐饮企业经营执行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18483-2001）。
2.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加强化粪池、污水管沟、污水收集池、垃圾堆存处等防渗处理和日常管护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确保地表水、地下水及土壤环境安全。
3.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。换热站、燃气调压柜、水泵房、车库送风排风机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并设置减震基础；调压柜、换热站置于室内，加强小区内绿化减小噪声的影响。
4.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。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桶，实施垃圾分类管理，强化建筑垃圾管控。
5.严格落实环境管理制度。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，确定人员负责运营管理，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其他环境管理要求。
三、落实项目信息公开，对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》等要求，及时真实向社会公开项目相关信息，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四、你公司应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严格执行国家排污许可有关管理规定，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；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位置、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五、大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该项目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平城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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